


鄂市监量函〔2021〕179号
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加强疫情防控测温仪管理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市场监管局，省计量院：

为贯彻落实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工作要求，切实加强疫情防控期间测温仪管理，现就全省范围内开展测温仪使用情况排查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落实测温仪使用单位主体责任。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主动与当地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地铁站、商超、农贸市场、医院、学校等重点场疫情防控单位沟通协调，督促测温仪使用单位落实主体责任。一是指定专人负责，掌握测温仪工作原理和器具性能，做好日常维护，并对本单位内部测温仪的自查并报送自查表（见附件1）；二是如果发现偏差过大或者测温重复性较差的测温仪，应及时联系厂商进行调修，对损坏或不能正常使用的测温仪应及时更换；三是根据使用需求，定期送相关计量技术机构进行校准，以保证测温仪的准确。

二、组织测温仪使用情况排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测温仪使用情况排查工作，组织辖区内市场监管人员，针对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地铁站、商超、农贸市场、医院、学校等重点场所的测温仪使用情况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排查在用测温仪是否按照产品标准生产、是否经检验合格出厂、使用状况是否正常等，填写排查记录表（见附件2）。通过此次排查，摸清底数，建立台账，形成生产厂家售后运维和定期检测校准的长效管理机制，确保测温仪正常有效。大力宣贯《疫情防控测温仪使用指引》（见附件3），加强对测温仪使用单位的指导和服务，避免因维护不到位、操作不当引起测温结果不准。

三、开展测温仪计量校准免费技术服务。省计量院和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计量技术机构，要立即选调精干技术人员组成“测温仪校准服务小分队”，开通绿色通道，做好应急值守，坚持“随时申请随时校准”，及时满足疫情防控重点单位、重点场所在用测温仪的计量校准，确保在用测温仪量值准确可靠。
各市州局计量科要落实每日一报工作机制，负责收集汇总所辖县市区局排查数据，每日16点前，以市州局为单位报送《测温仪使用情况排查汇总表》（附件4）。

附件：1.测温仪自查表

2.测温仪现场排查记录表

3.疫情防控测温仪使用指引

4.测温仪使用情况排查汇总表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11月12日
附件1
测温仪自查表
报送单位：                             

	序号
	测温仪

种类
	台件数
	存在问题台件数
	维护方式
	备注

	1
	门式多目标

筛查仪
	
	
	
	

	2
	门式单目标

筛查仪
	
	
	
	

	3
	立式测温仪
	
	
	
	

	4
	手持测温仪
	
	
	
	

	5
	其他
	
	
	
	


 注：1.“多目标筛检仪”可同时对多目标进行检测筛查，被测人员测温可不减速通过。一般应用于机场、车站等快速通行的通道。

    2.“单目标筛检仪”对单一目标进行检测，被测人员测温需停留、排队，一般应用于地铁、医院等通道入口。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报送日期：    

附件2

测温仪现场排查记录表

	序号
	检查单位名称
	测温仪名称
	规格型号
	类别
	生产企业名称
	质检合格证明
	执行产品标准号
	校准证书
	备 注

	
	
	
	
	
	
	
	
	
	

	
	
	
	
	
	
	
	
	
	

	
	
	
	
	
	
	
	
	
	

	
	
	
	
	
	
	
	
	
	


注：1.测温仪名称、规格型号、生产企业名称等信息可查看测温仪铭牌信息；

2.质检合格证明、校准证书填“有”或“无”；

3.类别：门式筛查仪、立式测温仪、手持测温仪、额温计等。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附件3

疫情防控测温仪使用指引
红外测温仪是重要的疫情防控设备。目前我省在交通枢纽、医院商超、学校、办公楼宇和社区村庄使用的测温仪主要有“红外人体表面温度快速筛检仪”和“红外额温计”两种，使用指引如下：

一、红外人体表面温度快速筛检仪
红外人体表面温度快速筛检仪包含测温探头和黑体，工作形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可对大流量人群进行远距离快速测温，不停留通过；第二种需要单个被测对象处于相对固定的位置配合测温，依次通过，其工作原理是利用红外测温技术对人体表面温度进行快速测量。

（一）安装要求

1.最佳安装环境为：温度16℃至32℃，相对湿度不高于85%，且无风、无强光照射；

2.不能安装在有风的室外、门口或空调出风口等位置，否则测温失准；

3.安装时应根据现场温湿度、风速风向、热反射源等情况，由生产厂家技术人员设置技术参数进行修正。

（二）使用要求

1.保持环境温度相对稳定，无空气强对流、日晒、振动等；

2.保持测量环境洁净，避免蒸汽、尘土、烟雾等；

3.测量时应避开热源，包括热水杯、温度较高的灯具等；

4.设置候检区或专门的测温通道，避免测量前剧烈运动，保障人体测量前体温稳定；

5.测量时设备应设置为体温模式，测量单位设置成“℃”；

6.用单人式体温筛检仪时，应标记出最佳测量位置，测温时应露出额头；

7.测量体温较高时，应用玻璃温度计测量腋下温度进行二次确认；

8.日常使用中，可使用经过检测的接触式体温计或红外耳温计测量参照人员的体温进行比较，如果偏差过大或者测温重复性较差时，应及时联系厂商进行调修。

（三）日常维护

1.各单位日常维护时应有专人看管，定期排查设备能否正常工作；

2.定期排查确保测温探头和黑体处于开机状态，报警温度设置符合各单位防控要求；

3.定期排查测温探头和黑体的位置是否发生偏移，如若设备位置有移动，请联系生产厂家重新调修；

4.在日常维护过程中，发现设备无法正常工作，停止使用，立即封存；如若温度测量不准确，应立即更换计量准确的测温仪。

二、红外额温计

红外额温计，俗称“测温枪”，使用时对准额头或手腕进行测温，其原理是通过测量人体表面的温度后，再经过温度计本身的修正，换算出人体体温。

（一）使用要求

1.推荐使用环境为：温度16℃至32℃，相对湿度不高于85%，且无风、无强光照射；

2.测量模式应设置为体温模式，测量单位设置成“℃”；

3.经常用医用脱脂棉清洁传感器探头，确保无灰尘、水汽等；

4.在良好的环境条件下，测量位置一般为额头正中央，测量距离一般为1厘米至3厘米或按照说明书要求测量；

5.在温度太低时，测量位置可选择为手腕内侧或其它保温较好的部位；

6.如测量结果超出正常体表温度范围的，建议测量3次以上，每次测量的间隔时间3-5秒，以显示最多的数据为准；

7.测量误差较大时，可以用玻璃温度计测量腋下温度来修正测量结果。

（二）被测人员要求

1.车内开暖风的乘车人员，应提前打开车窗，使车内外温度均匀后再测量；

2.骑车、徒步的人员如有剧烈运动，应等待3～5分钟后再测量；

3.被测人员的额头应无头发、帽子等遮挡物；

4.被测人员体温较高时，可以用玻璃温度计测量腋下温度进行二次确认。

（三）日常维护

1.各单位查看所购买使用的红外额温计是否标注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和医疗器械注册号，不合格产品立即停止使用。

2. 各单位可储备多个红外额温计交替使用，备用红外额温计存放于保温的环境中。

3. 在日常维护过程中，如若温度测量不准，应立即更换计量准确的红外额温计。

附件4

测温仪使用情况排查汇总表
 报送单位：                      

	序号
	单位类型
	排查单位

（家）
	排查测温仪数量（台）
	发现问题测温仪（台）
	督促整改（台）
	责令停止使用（台）
	出动排查人数
	备  注

	1
	机场
	
	
	
	
	
	
	

	2
	火车站
	
	
	
	
	
	
	

	3
	地铁站
	
	
	
	
	
	
	

	4
	汽车站
	
	
	
	
	
	
	

	5
	商超
	
	
	
	
	
	
	

	6
	农贸市场
	
	
	
	
	
	
	

	7
	医院
	
	
	
	
	
	
	

	8
	学校
	
	
	
	
	
	
	

	9
	其他
	
	
	
	
	
	
	


注：存在的问题需在备注栏简要描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报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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